单一来源采购审批前公示表

一、项目信息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项目名称：2026年度深圳市规划土地督察工作实施跟踪

拟采购项目的说明：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工作既是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底线、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防线，也是破解自然资源管理难题、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工作对象为地方政府党委，根据职能安排，作为全市牵头部门负责向上对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省自然资源厅，横向对接全市住建、城管、交通、水利、农业等相关行业部门，向下对接各区政府，统筹协调推进督察工作。

为严格落实自然资源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以及市委市政府等上级部门关于自然资源督察各项任务要求，应对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深度、广度高等新形势，需要专业技术支撑辅助开展内外业核查、问题跟踪、技术分析、政策研究等技术工作，强化对督察问题整改工作的业务监督，推进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因自然资源执法各项工作任务重、专业技术要求高，根据《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等文件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提升执法监督效能。

本项目通过对历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发现问题实施跟踪、分析研究当前督察关注的重点问题和问题整改处置路径等，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执法机构落实自然资源部、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广州局、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以及市委市政府等上级部门关于自然资源督察各项任务要求，履行监督检查工作职责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

拟采购项目的预算金额： 65.5万元。

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说明：

（一）申请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理由。一是项目工作内容的一致性、延续性。要求委托单位具有规划土地情况分析相关的丰富的专业知识、评估经验和数据基础，能够较好的保证工作的延续性和成果的一致性；二是项目工作内容的专业性、复杂性、特殊性。项目内容涉及自然资源督察问题整改技术分析等相关工作，涉及土地权属、现状分析等多项技术性工作，要求委托单位具备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和空间数据处理等综合技术能力；三是数据特殊性要求。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使用土地审批、土地变更调查等数据，如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委托单位，存在一定的数据风险。 

（二）参与单一来源采购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理由。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情形“为保证与原有政府采购项目的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向原供应商添购的”要求，从项目的延续性、安全性、公平性和专业性的角度出发，选取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委托单位，理由如下：1.基于工作的延续一致性。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连续承担规划土地督察、规划土地执法等相关研究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技术经验和政策储备，具备承担此项目的技术条件。2.基于工作的专业性。项目内容涉及土地权属核查、土地利用地类核查等多项技术性工作。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是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规划、土地、交通、市政等各项业务的事业单位，有城市规划、土地管理、法律、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专业性技术人才，具备完成项目内容的专业技术能力。3.基于工作的数据安全性。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长期以来承担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大量关键数据课题的研究工作，有着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优质安全的保密设备，能够保证特殊数据的安全性。
二、拟定供应商信息

名称：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009号规划大厦一楼
三、公示期限

2026年3月5日至2026年3月10日

四、其他补充事宜

项目信息由采购人提供，采购人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五、联系方式

1.采购人

联系人：陈工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8009号规划大厦

联系电话：0755-23930306
